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 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

市公司”）拟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徐工有

限”）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徐工有限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

易”、“本次吸收合并”）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将拟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

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材料报送了全体独立董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

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后，

经审慎分析，对公司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涉及的事项发

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助于公司打造更加完

善的产业链，有利于被吸并资产借助上市公司平台资源更好更快

地发展，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，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、增强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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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盈利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、增强抗风险能力，有利于

公司增强独立性、减少关联交易、避免同业竞争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的被吸收合并方徐工有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

股东，交易对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将在本次交易完

成后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天津茂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上海胜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江苏省国

信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的

股份，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。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本次吸收合并的发行价格系在充分考虑了资本市场环

境变化、国有资产监管要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参考市场惯例后确定；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徐工有限 100%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“江苏省国资委”）备案的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

份有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

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涉及之徐工集团工

程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

报字（2021）第 095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徐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》”）

的评估结果为基础，因徐工有限在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（不

含当日）至交割日（含当日）的期间进行了分红，本次交易对价

在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的《徐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》所载标的资

产评估结果基础上相应调减，经各方协商后确定。本次交易所选

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法与评估

目的相关性一致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，评估定

价公允。 



 3 

（五）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定价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六）本次交易将向上市公司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，该

等措施的设置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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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

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

的签字页） 

 

 
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 

 

2021年 9月 19日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王飞跃  况世道  周玮  耿成轩 

 

 


